
人事室

報告人：林冠群主任



人事規章之完整性及實施之落實性

人事室法規共計74則，並依照相關法規共制定77則作業規

範，作業規範與相關表單均上網公告，供同仁查閱使用，並
隨時依據實際作業需要予以修訂且隨即上網公告。

77則作業規範
查詢網址
本校網頁/網路資源/資訊服務/教職員工
資訊服務/輸入員工編號及密碼-進入系
統/校務行政資料/ISO9002/ISO9002文
件/作業手冊與規範表列/ 人事室

人事室法規74則
查詢網址
本校網頁/行政單位/人事室/

人事法規

人事網頁
http://epn.fy.edu.tw/bin/home.php

http://www.fy.edu.tw/iso/sop.asp
http://ese.fy.edu.tw/ezfiles/13/1013/img/125/law.htm#E
http://epn.fy.edu.tw/bin/home.php


教職員工福利(一)
 教育補助

1.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本人、其子女及弟妹就讀本校或直系親屬就讀

本校學士以下學位者，第一學期全額補助學分學雜費，第二學期

起學業、操行成績平均都在七十分以上者，補助1/2學分學雜費；

七十五分以上者，補助全額學分學雜費。

2.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子女就讀本校附設高雄市幼兒園，補助1/2學費。

 醫藥補助

專（兼）任教職員工重病住院，得由學校指派代表前往予以慰問，

並致送慰問品或慰問金。

 生育代課費補助

校內教師之生育代課費補助，依教師產假(至多八週)發生於學期

18週內之週數(寒暑假不計)，補助代課教師之鐘點費。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福利補助要點



教職員工福利(二)
 福利互助

1. 適用對象為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專案行政人員及執行校內學
術或行政單位計畫，且經學校正式流程進用之約用專任助理者

2. 年節禮金(端午節、中秋節、春節)、結婚賀禮、生育賀禮、住院
慰問(一般住院3天以上者或因重大傷病住院者)、健康檢查、旅
遊文康活動、喪葬慰問。於發生之日起3個月內檢具證明文件向
人事室提出申請。

3. 編制內教職員工，一律自到職之月起參加互助，其他人員（其
資格由人事室認定之），則自到職日起依個人意願選擇參加互
助，至退休、資遣、離職或死亡之日始退出互助；留職停薪人
員在留職停薪期間暫停福利互助之權利與義務。參加互助者自
到職之月起即由業管單位代扣收福利金200元，退休、資遣、離
職或死亡當月不扣收福利金200元。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福利互助委員會設置要點

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



教職員工福利(三)

 增額提撥

適用對象為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

職資遣條例第3條及第39條規定之本校編制內有給專任現

職校長、 教師、職員且滿足教職員最低基本績效者。

教職員個人增額提撥金額度以教職員個人法定提撥額度

（本 (年功)薪×2×12％×35％）為原則，並每月自薪資扣除。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增額提撥金辦法



退撫、保險

類 別 保 險 退 休 金

專任教師 公保、健保 退撫儲金

專案教師 勞保、健保 ―

專任職員 公保、健保 退撫儲金

約聘職員 勞保、健保 勞退金

專案行政人員 勞保、健保 勞退金

工友 勞保、健保 勞退金



差勤管理
 請假

本校教師及職員之請假、休假，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
休假辦法」辦理；工友及專案行政人員之請假，依勞動基
準法及行政院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請假、休假辦法

 出差
種類：國內出差：1.奉派出差2.業務出差、國外出差、其它。
出差人員得依差旅費支給標準報支差旅費，差旅費包括交
通費、住宿費、膳雜費及特別費，均依「教職員工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辦理。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請假(出差)者，請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電子請假單填寫路
徑：學校網頁/資訊服務/電子公文表單系統/輸入帳號、密碼/
表單製作/請假單



敘薪
 敘薪
1. 本校教職員薪級分為卅六級(含年功薪共卅九個薪額)，校長、教

師及助教依「校長、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辦理薪級核敘，職

員依「職員薪級表」辦理薪級核敘。本校初任教師以自所聘職務

最低級起敘為原則；曾任職務符合各相關規定之一，與現職職務

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每滿一學年提敘一級，至本

職最高年功薪；曾任職務之年資應與任教科目、教學或研究相關，

且應檢附經歷證明文件，始得採計提敘薪級。

2. 本校初任職員以依任用資格所具學歷起敘為原則，曾任職務符各

相關規定之一，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

每滿一學年提敘一級，至本職最高年功薪； 曾任職務之年資應檢

附經歷證明文件，始得採計提敘薪級。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敘薪辦法
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敘薪實施辦法



升等
 教師升等

若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規則及本校教師升等審查

辦法，服務本校之前一職級滿一學期者，可提出申請。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職員工升等

專任職員工符合「職員工任用待遇服務規則」所定擬升等

職務之任用資格者，得於每學年度第二學期提出升等申請，

經單位主管核定同意，由人事室彙整後，再提送「職員工

評審委員會」審議。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職員工任用待遇服務規則



考核與獎勵(一)

 教師評鑑

1. 凡本校專任教師服務滿一年以上者，教學、輔導、服務
及研究每年接受評鑑。
例如：107年8月1日聘任者，開始準備評鑑資料起訖時間
為108月8月1日~109年7月31日。

2. 教學、輔導、服務及研究四類，每類分成1~5級分。教學
類需達3級分，且滿足基本授課時數；其他各類至少須達
1級分(校或院系基本指標未達標準者，各扣1級分)。受評
四類時，總分需達12級分，始通過教師評鑑。

3. 請至本校「教師評鑑專區」查閱「專任教師評鑑辦法」
及「教師評鑑各類指標」等相關資訊。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評鑑辦法

http://epn.fy.edu.tw/files/11-1011-6611.php?Lang=zh-tw


考核與獎勵(二)

 職員考核

本校職員工每年必須參加考核始能依其結果辦理晉級。考核
種類分為：年度成績考核、平時成績考核、專案考核。平時
考核包括獎勵、懲處、出勤考核、教育訓練及春、秋兩季考
核。職員工於學年中有特殊優劣事蹟者，得予以專案考核。
職員工之年度成績考核按其成績可分為優、甲、乙、丙、丁
五等次。凡考核優、丁等者，均應提出具體事績，經職員工
評審委員會審核後呈報校長核定之。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考核辦法



考核與獎勵(三)

 資深人員獎

凡近五年在本校連續服務且於本校服務年資累計滿二十、

三十及四十年者，頒發紀念金章及獎牌一只。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職員工獎勵要點

 彈性薪資

新聘及現職專任人員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之績效卓著者

或為特殊優秀經營管理人才或國際人才者，得申請彈性薪

資之給與。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

資實施辦法



考核與獎勵(四)
 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
1. 遴選資格：凡於本校任教滿三年、善盡本校規定之專任教師職

責、無任何不良行為者。

2. 每學年舉辦一次，分為教學、輔導、服務、研究四類別，每類

獲獎教師至多五名。獲獎教師頒發獎狀及獎金兩萬元。

3. 五年內累積兩次獲優良教師獎，可於下年度免受評鑑。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

 職員工特殊表現獎

凡有具體特殊事蹟者；每年選拔一名。頒發獎牌一只及獎金肆

萬元整。每學年辦理一次，於每年六月由人事室通知各單位荐舉

當學年度表現特殊之職員工。荐舉方式可由直屬單位主管或同仁

推荐，名額不限。由人事室彙整後，提請職員工評審委員會審議

詳細書面資料並經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同意，報請校長核定後敘獎。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職員工獎勵要點



進修、成長(一)
 教師進修

1. 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得進修碩士、博士學位；專任臨床指導

教 師得進修學士、碩士學位。

2. 教師進修方式分選派進修、留職停薪進修及在職進修三種。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進修要點

輔英科技大學選派專任教師進修獎助要點
輔英科技大學教師在職進修博士學位補助要點

 職員工進修

1. 職員工進修分為留職停薪進修與在職進修，在職進修分薦

送及同意進修。

2. 職員工申請留職停薪進修，應符合本校教職員工留職停薪

條件規定，始得辦理進修相關事宜。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職員工進修要點



進修、成長(二)

 教育訓練

1. 為提升本校同仁工作及服務品質，豐富專業知識技能，
實施教育訓練以提高行政管理效能

2. 本校職員工必需參加各種提升業務技能有關的教育訓練。

3. 凡教育訓練成績不及格者，年度考核不得列為甲等（含）
以上。

4. 適逢本校重大活動或集會，依規定不得請休假或補休假。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育訓練與溝通系統程序書
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考核辦法
輔英科技大學教職員工請假、休假辦法



保障權益及相關委員會設置(一)

 教師評審委員會

評審事項：

1. 專(兼)任教師之聘任、延長服務、解聘、停聘、不續聘
及資遣等事宜。

2. 升等、進修、獎懲等事項。

3. 評審有關教師涉及性侵害案件，經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
調查屬實者。

4. 其他依法令應行評審之事項。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保障權益及相關委員會設置(二)

 職員工評審委員會

審議事項：

1. 現職職員升遷、調任、留職停薪、停職、免職案。

2. 現職人員考核、獎懲案。

3. 績優人員或特殊表現人選之推舉事項。

4. 現職人員資遣原因之認定。

5. 現職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案。

6. 校長交議事項。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職員工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保障權益及相關委員會設置(三)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1. 為保障教師權益，促進校園和諧，設置「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 。

2. 教師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保障權益及相關委員會設置(四)

 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1. 為保障本校職技員工個人權益，促進校園和諧安定，設置

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2. 職技員工經職員工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予以免職者，如認

為職員工評審委員會會議之決議，其審查程序有違法或不

當時，得於收到會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職

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3. 該會評議之結果不論為變更處分或維持原處分，申訴人均

不得再提出申訴。

※相關法規：輔英科技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Q&A


